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上午在北京新大都饭店以现场方

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

人

）

３

所持有或代表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

，

３１２

，

０２９

，

１９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９．６４％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

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俞昌建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董事俞昌建、独立董事邓小丰共

２

人出

席会议，其余董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监事

洪欣出席会议，其余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 《关于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发行私募债的议

案》

１

、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发行私募债

１

亿美元，期限为三年，利率根据发行时的香港债券市场情况确定；

２

、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单位：股）：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关于首创

（

香港

）

有限

公司发行私募债的议

案

》

１

，

３１２

，

０２９

，

１９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张梅英、 乔维出席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的结论性意见为：

首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附件

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013年7月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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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４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本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共有董事

１５

名，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５

张。 董

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和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决议如下：

１

、 提名于仲福先生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２

、 提名李寿生先生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董事会提名

／

治理委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同意该议案。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包叙定先生、刘宁华先生、包晓晨先生、王明富先生、

刘洪跃先生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提名于仲福先生为北汽福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李寿生先生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公司共有董事

１５

名，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５

张。 董

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公告， 该公告将同时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上网公告附件

１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附件：

１

、于仲福先生简历；

２

、李寿生先生简历。

报备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相关独立意见。

附件１：

于仲福先生简历

姓 名 于仲福 出生年月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 历 研究生

历任：

２００５．０４－２００９．０５

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企业改革处

处长

现任：

２００９．０５－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副总经理

于仲福先生没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具备担任

董事的资格。

附件２：

李寿生先生简历

姓 名 李寿生 出生年月

１９４９

年

０３

月

２４

日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职 称 高级经济师

毕业院校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学 历 硕士

历任：

１９６７．０６－１９７４．０１

陕西省宝鸡氮肥厂 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

１９７４．０１－１９７８．１０

陕西省化肥农药工业公司 领导小组副组长

１９７８．１０－１９８５．０８

陕西省石化局、燃化局 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８５．０８－１９９３．０８

陕西省石化厅 调研室主任、副厅长

１９９３．０８－１９９８．０７

化工部 政策法规司司长、计划司司长

１９９８．０７－２００３．０３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产业政策司副司长 （正局

级）、综合司副司长、司长

２００３．０３－２００６．０６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业绩考核局局长

２００６．０６－２０１０．０７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委党委委员、兼委机

关服务管理局党委书记

现任：

２０１０．０７－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常务副会长、党委副书记

李寿生先生没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情形，具备担任

独立董事的资格。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５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共有董事

１５

名，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５

张。 董事

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福田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１

：

３０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星期二）

参会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星期三）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五）会议地点

福田公司

１０９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应持股票账户卡、证券营业部的对帐单、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

户及证券营业部的对帐单；法人股东需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和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本次会议联系人：王蕾、朱颉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０７０８５６３

、

８０７０８６０２

传真：（

０１０

）

８０７１６４５９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邮编：

１０２２０６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

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选举于仲福先生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２

选举李寿生先生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同意”、“反对” 或 “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９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星期三）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中国水电大厦

Ａ

座

７１０

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星期三）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中国水电大厦

Ａ

座

７１０

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５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是否为特别

决议事项

１

关于选举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１

范集湘 否

１．２

晏志勇 否

１．３

孙洪水 否

１．４

石成梁 否

１．５

周保志 否

１．６

刘新兰 否

１．７

赵广杰 否

１．８

韩方明 否

２

关于选举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

１．１

孙宝田 否

２．２

雷建容 否

２．３

杜明 否

上述议案

１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

２

已经公司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均需采用累积投票制。

上述议案的内容请详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有关本次股本大会的会

议资料将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星期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三、股东大会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星期三）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本

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授权他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一）；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４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股东出席回复与出席登记方法

１

、出席回复

拟出席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二）前在办公时

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以专人送递、传

真的方式送达本公司。 股东出席回复范本见本公告附件二。

２

、出席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除了出示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

股票账户卡外，另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

托书。

（

３

）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提交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及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７

：

３０－９

：

１５

。

４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中国水电大厦

Ａ

座

１２

层董事会办公室

１２０１

室。

五、累积投票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于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采取累

积投票方式，具体计票原则如下：

１

、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分别投票、计票

（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每一股东所持有的每一有表决权的股份分别享

有与拟选出的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即每一股东对议案中该董事候选人拥有的表决票

总额为该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乘以拟选举董事总人数

３

。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表决票数

额集中投给一名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多名候选人，其投给全部候选人的表决票数之和

（包括同意、反对或弃权）不得超过其拥有的表决票总数，否则对该议案的表决视为无效。

如果股东投给全部候选人的表决票数之和（包括同意、反对或弃权）小于其拥有的表决票

总数，则差额部分视为放弃投票处理，该差额部分不计入有效表决票数。

投票示例：

股东

Ａ

持有中国水电

１００

股股份，现对选举董事（不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相关议案

投票举例如下：

第一种情形：股东

Ａ

分别投给

３

名董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董事

１ １００ ０ ０

董事

２ １００ ０ ０

董事

３ １００ ０ ０

第二种情形：股东将选举

３

名董事的股份投票给

１

名董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董事

１ ３００ ０ ０

董事

２

——— ——— ———

董事

３

——— ——— ———

第三种情形：股东

Ａ

将其股份分别投给其中

２

名董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董事

１ ２００ ０ ０

董事

２ １００ ０ ０

董事

３

——— ——— ———

或者其他情形。

（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与（

１

）类似，只是拟选举的独立董事

总人数为

５

，即每一股东对议案中该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拥有的表决票总额为该股东持

有的股份数乘以拟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总人数

５

。

２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事项，与

１

类似，只是拟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总人数为

３

，即每一股东对议案中该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拥有的表决票总额为该股东持有

的股份数乘以拟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总人数

３

。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中国水电大厦

Ａ

座

１２

层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８

联系人：张宏伟、陈垦

联系电话：

５８３８１９９９

传真：

５８３８１６２１

、

５８３８２１３３

（二）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附件一：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

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北京中国水电大厦召开的中国水利水电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签署相关文件，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

案的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

１．１

范集湘

１．２

晏志勇

１．３

孙洪水

１．４

石成梁

１．５

周保志

１．６

刘新兰

１．７

赵广杰

１．８

韩方明

２

关于选举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 ———

２．１

孙宝田

２．２

雷建容

２．３

杜明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关于上述授权委托书）：

１

、请委托人在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本公司已公告的股东大会通知。

２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弃权”或“反对”框内填写表决票数，做出投票

指示。 针对同一议案填写的“同意”、“反对”或“弃权”表决票数之和须少于或等于该股东所

拥有的表决票数，少于其所拥有的表决票数的部分视为“弃权”。 如果针对同一议案填写的

“同意”、“反对”或“弃权”表决票数之和多于其所拥有的表决票数，该股东针对该议案的表

决无效。 如委托人未作出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除非委托人

在本授权书另有指示，否则除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委托人的授权代表亦有权就

正式提交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３

、股东最迟需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委

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至本公司，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２２

号中国水电大厦

Ａ

座

１２

层董事会办公室

１２０１

室，邮编：

１０００４８

，方为有效。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复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出席回复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量

：

股东代码

：

联系人

：

电话

：

传真

：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管理层购买公司流通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含独立董事）

以个人自有资金以市场价格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具

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购入数量

（

股

）

本次买入后持股

（

股

）

王功伟 名誉董事长

１５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４８

刘世春 董事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９

，

０００

鞠 瑾 副董事长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赵 伟 董事

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

８５２

高靓 董事

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３

，

２００

吕 洪 董事

、

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郭齐放 人力资源总监

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６０

于 蓉 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２０

栗 谦 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

０２２

王志刚 副总经理

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８

，

０９４

毛学俊 总工程师

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傅英杰 总建筑师

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杨 轩 风险总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

０２０

张梅华 财务总监

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郑周刚 总经济师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张晓鹏 董事会秘书

９０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２１４

杨朝晖 总经理助理

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０００

任 星 总经理助理

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４４

祝艳辉 总经理助理

６４

，

７００ １２４

，

７００

合计

１

，

４４４

，

７００ ３

，

５８２

，

２７４

上述人员本次购入的股票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中对董事、监事和高

管人员所持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２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传真方式、电子文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在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俞焕贵董事因公务原因授权委托陈子召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列

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聂周荣先生主持。会议审

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上述

１－－８

项议案的修订说明详见《关于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修订说明》，相关制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通讯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文生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

会监事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详见《关于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修订说明》中的《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说明》，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三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２５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

，

３１２

，

８８４

，

２０４

股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３７５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７５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

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２５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１７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１９３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０６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３１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４０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洪波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９－２０６８３１２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９－２０６８６６６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１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５９．０８％－６５．９２％

盈利

：１０２，４６１

万元

盈利

:163,000

万元

-170,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７４－０．７７

元 盈利

：０．４７

元

注： 以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数据已按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口径进行了追溯

调整。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净利润已扣除股权激励费用。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国内需求拉动、公司产销规模扩大、产品结构调整、成本

稳中趋降的影响，公司盈利能力提高，预计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５９．０８％－６５．９２％

。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最终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华胜天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对象邱鲁闽等

９

人因个人原因

辞职，该行为触发了《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中规定的变更和终止的情形，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回购并注销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的相关议案 （相关决议公告已

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此

９

人的股权激励股票共计

２

，

７２６

，

９４８

股。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股权激励对象徐静江先生因个人原因尚未办理回

购手续， 其余

８

位股权激励对象的股票

２

，

２４５

，

０３８

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予以注销， 公司股本将相应减

少。

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本次变动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

，

８３３

，

６１０ －２

，

２４５

，

０３８ ８

，

５８８

，

５７２ １．３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３７

，

４４５

，

４９６ ０ ６３７

，

４４５

，

４９６ ９８．６７％

合计

６４８

，

２７９

，

１０６ －２

，

２４５

，

０３８ ６４６

，

０３４

，

０６８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三年七月一日


